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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603223        股票简称：恒通股份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7-031 

 

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 2016 年度业绩及现金分红说明会召开情况 

的公告 

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7年 4月 26 日 

15:30-16:30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“上证 e 互动”网络平台的“上证 e访谈”

栏目（http://sns.sseinfo.com）召开了 2016 年度业绩及现金分红说明会，就

公司 2016 年度经营状况和利润分配等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了交流与沟通，现

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 

一、本次说明会召开情况 

公司总经理李健、财务总监张尔言、董事会秘书程业出席了本次说明会，在

规定时间内就投资者关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回复。 

 

二、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回复情况 

1、年前的增发价格为什么不算数了？ 

答：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调整为发行期首日，截至目前尚未确

定具体的发行价格。 

2、本次非公司发行申请是否已经报送证监会进行审核了？ 

答：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尚未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，请持续关注公司相

关公告。 

3、公司的资产负债率 23.92%，是比较低的，为什么不用债务筹资，而采取

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筹资呢，相比较债务筹资费用不是更低吗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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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：公司将在未来综合采用股权融资和债券融资的方式，保障企业未来的生

产经营需要。 

关于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“上证 e 互动”网络

平台（http://sns.sseinfo.com）的“上证 e访谈”栏目。 

公司感谢各位投资者参加公司的业绩及现金分红说明会，欢迎广大投资者继

续通过电话、邮件等方式与公司进行沟通，衷心感谢各位投资者对公司的关注和

支持！公司将继续致力于业绩的提升，并高度重视以现金分红形式对投资者进行

回报，积极执行公司的利润分配制度，与投资者共享公司发展的成果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7年 4月 26日 

 


